
证券代码：002770             股票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8-029 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提请停牌申请，并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公

司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2018 年 3 月 6 日、2018 年 3 月 13 日、2018 年 3

月 20 日、2018 年 3 月 27 日、2018 年 4 月 3 日、2018 年 4 月 10 日、2018 年 4

月 17 日、2018 年 4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河南科迪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09 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

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2 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 号）。 

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各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

宜，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审计、评估基准日发生了更改，

复牌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仍需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续进行，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在连

续停牌 2 个月内（即 2018 年 4 月 27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的议案》。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标的公司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速冻”或“标的公司”）

设立于2006年12月30日，注册资本30,000万元，主要业务为速冻米面产品、速冻

肉食产品等速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速冻水饺、速冻汤圆、速

冻粽子、速冻肉丸、香肠等。科迪速冻是我国第一批从事速冻食品行业的公司，

在山东、东北、河南、江苏等市场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为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集团”），

设立于1997年11月5日，注册资本200,000万元；实际控制人为张清海先生，张清

海先生现为科迪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裁。 

（二）交易具体情况 

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科迪速冻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

交易方案尚待进一步明确，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尚未最终确定，具体方

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方案为准，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三）与交易对方协商、沟通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及各中介机构仍

需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具体事项及交易方案等进行进一步沟

通、协商。公司已与科迪集团签订了《股权意向协议》，就本次交易达成初步意

向。但鉴于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交易条款仍在



磋商、谈判过程中，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及工作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为北

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为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正在针

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不

涉及需要其他有权部门事前审批的事项。 

（六）交易标的行业情况 

科迪速冻主要业务为速冻米面产品、速冻肉食产品等速冻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速冻水饺、速冻汤圆、速冻粽子、速冻肉丸、香肠等。根据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科迪速冻属于“制

造业”门类的“食品制造业”（代码：C1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科迪速冻属于“食品制造业”门类的“速冻食品

制造”（代码：C1432）。 

速冻食品由于具有安全卫生、食用方便、营养美味和成本低等特点，越来越

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人们的欢迎。目前，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速冻食品

产量最大、人均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年产量达2,000万吨，品种3,000多种，人均

年消费量60千克以上，速冻食品占据整个食品行业的60%-70%。欧洲速冻食品的

消费仅次于美国，年消费量超过1,000万吨，人均年消费量30-40千克。从国际经

验上看，经济越发达，生活节奏越快，社会化分工越细，对营养方便的速冻食品

的需求就越旺盛。 

我国速冻食品起步较发达国家晚，虽然近些年发展速度快，但目前我国人均

年消费量不足10千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不



断发展，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加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分工细化，

生活节奏日益加快，速冻食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我

国对速冻食品的消费需求将逐渐与发达国家靠拢。 

（七）交易背景和目的 

1、本次交易的背景 

（1）速冻食品行业空间扩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加之城镇化进程的推

进使得生活节奏日益加快，速冻食品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冷链物流的进一

步延伸，使得速冻食品的全国性销售范围更加广泛，速冻食品日益成为家庭主流

食品之一，这为速冻食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2）政策鼓励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加快做优做强 

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发布的《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

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证监发[2015]61号），明确要大力推进上市公司兼

并重组，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2、本次交易的目的 

（1）拓展业务领域，增加新的业务增长点 

科迪乳业主要从事乳制品、乳饮料和饮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属于食品制

造业。科迪速冻同属于食品制造业，在速冻食品行业具有较强的知名度，近年来

业绩增长较快，发展势头较好，作为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将有利于拓展上市

公司业务领域，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整合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科迪速冻作为科迪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科迪乳业属于关联企业，本次交易

完成后，科迪速冻将成为科迪乳业的控股子公司，有利于整合上市公司资源，符

合证监会鼓励整体上市的精神。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科迪速冻可以在经销商渠道、冷链运输等方面整合



共享相关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能力，发挥协同效应。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一）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范围、方案进行商讨、论证。目前，相关中介机构已经

对相关事项开展了尽职调查、存货固定资产盘点及走访等工作。 

同时，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

作仍在进行中。 

（二）延期复牌原因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标的资产业务规模、资产规

模较大，审计、评估基准日发生了更改，复牌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标的

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仍需继续进行，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仍需要进

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因此，公司无法按期复牌。 

三、申请继续停牌的时间安排 

由于相关工作还在进展过程中，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权益，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8年4月2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四、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争取于2018年5月25日前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的，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者延期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



最晚将于2018年5月25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若公司决定终止重组，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未能

披露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累计停牌时间未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

自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累计停牌时间超过3个月

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至少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的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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